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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利用长乐 B区（调整）海上风电场项目商业机会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  

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建投资集团”）于近日向公司送达《关于提供长乐 

B区（调整）海上风电场项目商业机会的函》，在福建省 2023年海上风电市场化

竞争配置（第一批）中，福建投资集团成为长乐 B区（调整）海上风电场项目（以

下简称“长乐海电项目”）的中选投资主体，鉴于长乐海电项目与公司业务相关，

福建投资集团根据其出具的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》，将上述商业机会优先

提供给公司选择。 

2024年 5月 31 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利用长乐 B区（调整）海上风电场项目商业机会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利用长乐

海电项目商业机会。审议该议案时，公司关联董事郭政、张骏、唐晖、吴明、杨

艳、张天敏回避表决。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现将相关事宜说明如

下： 

一、本次商业机会概述 

根据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福建省 2023 年海上风场市场化竞争配

置（第一批）的中选通知》和《关于长乐 B 区（调整）海上风电场项目前期工作

的函》，在福建省 2023 年海上风电市场化竞争配置（第一批）中，经评审、公

示并确认，确定福建投资集团为长乐 B 区（调整）海上风电场的中选投资主体。 

2019 年 7 月，公司在申请重大资产重组即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

福建中闽海上风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闽海电”）100%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

时，福建投资集团出具了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》，其中关于优先提供商业



机会的内容为：“本公司将全力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，如发现未来在境内与上市

公司业务相关的资产运作、并购等商业机会，本公司将优先提供给上市公司，由

上市公司决定是否利用该等商业机会。” 

鉴于长乐海电项目与公司业务相关，福建投资集团根据上述承诺向公司送达

《关于提供长乐 B区（调整）海上风电场项目商业机会的函》，将上述商业机会

优先提供给公司选择。 

长乐 B区（调整）海上风电场项目，规划总装机容量为 100MW，离岸距离 35～

38km，理论水深 43m，参考年平均风速 9.5m/s，拟安装单机容量不低于 12MW 风

力发电机组。 

二、关于公司利用本次商业机会的说明 

（一）长乐海电项目开发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和主业的发展方向 

公司紧跟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政策，践行“双碳”战略目标，坚持以风力发电、

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项目投资、建设、运营为重点，自建与并购并举，夯

实企业发展基础，争取在海上风电等业务领域取得更大突破。长乐海电项目开发

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和主业的发展方向，有利于提高公司海上风电装机规模，提

升公司在海上风电业务领域的市场竞争力。 

（二）公司具备独立开发长乐海电项目的能力 

公司 2019 年重大资产重组并购的中闽海电，专业从事海上风电项目的开发

与运营。目前公司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29.6万千瓦，占公司风电装机规模的 32.62%。

公司已积累了丰富的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和运营经验，同时公司资信状况良好，融

资渠道和方式多样，具有较强的项目投融资能力，因此公司具备独立开发长乐海

电项目的能力。 

三、相关决策程序与意见 

1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利用长乐 B区（调整）海上风电场项目商业机会的议案》，公司关联董事

郭政、张骏、唐晖、吴明、杨艳、张天敏回避表决。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2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利用长乐 B区（调整）海上风电场项目商业机会的议案》。 



3、公司独立董事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了该事项，同意将该事项

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。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利用长乐海电

项目商业机会，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和主业的发展方向，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持

续稳健发展，提升公司在海上风电业务领域的市场竞争力，同时公司具备独立开

发该项目的能力，利用本次商业机会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权益。因此，我

们同意该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应回避表决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根据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长乐 B区（调整）海上风电场项目前期

工作的函》，公司在获得长乐海电项目商业机会后需尽快开展项目前期工作，在

规定时限内完成项目核准，否则将被取消投资主体资格，项目能否顺利核准存在

一定不确定性。项目完成核准后，公司投资长乐海电项目事项尚需履行相关内部

审批程序。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6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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